

学院2026年通勤车租赁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需求： 
1.采购项目内容：学校通勤车及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项目 
2.项目基本概况介绍：为满足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上下班或临时公务用车需要，现需租赁大巴车（核定载客47座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和中巴车（核定载客25座及以上新能源汽车）用于学校教职工上下班通勤用车；临时公务用车具体车型、数量根据学校实际需求据实安排。 
3.车辆租赁期：1年（1、自签订合同之日起服务期1年，若因国家政策规定发生变化，需要终止合同，甲乙双方按合同法及相关法规协商解决，如乙方在合同期内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有损甲方的权益，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2、按季度进行考核，每年有1个季度的评估结果为“不满意(不合格)”等级，则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重新进行招标。）
二、报价人的要求 
1.具有道路运输许可证，经营范围应具备市际包车或以上的单位。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出租车车辆的要求 
1.出租车辆单位必须具备包车的所有合法手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车辆营运证、车辆行驶证、驾驶员驾驶证、安全行驶记录证明。
四、报价须知及要求 
1.租车费用包括税费、车辆、司机、车辆必备的险种【包括但不限于交强险、乘驶保险（每座位保险额100万元或以上）以及报价单位认为有必要缴纳的保险等】和车船使用税、燃油等费用以及一切检修、维修费用、停车和路桥费，并负责处理、赔付一切交通违章违法及车辆使用、行驶过程发生的其他事故。 
2.报价时必须报齐以下两部分用车共82项（正常上下班用车5项和临时公务用车77项）用车时间线路的每辆每次（往返为1次）的单价且报价单价不能超出该项的最高限价，没有报齐82项单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五、用车时段、线路、车型和最高限价
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对行车路线、上、下落点和时间做出调整，成交人不得另行收费；在特殊情况下（如修路、塞车等）采购人有权改变原定线路，成交人不得拒绝，所造成的费用由成交人负责。用车时段、线路、车型和最高限价见附件1。
六、服务要求 
1.成交人提供使用服务的车辆投入使用年限不超过6年且必须车况良好、环境整洁、乘坐舒适并经学院考核同意，满意度高，如采购人不满意，成交人应无条件及时更换至学院满意为止。
[bookmark: _GoBack]2.成交人派出的驾驶员须身体健康（不得有传染性疾病）、品行端正、不得疲劳驾驶或带病上岗，年龄在55岁以下、驾龄在5年以上且熟悉省、市内主要道路，尽力以最快的路线服务，并保证学院教职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3.有以下情况的司机不能做租车司机
（1）没有与准驾车型相符驾驶证的司机。
（2）一年内交通违法6分以上的司机；或者发生过负主要责任以上一般事故的司机。
（3）任一记分周期累计交通违法记分满12分的司机。
（4）酗酒成性、身体欠佳、休息不足或有其他不良行为的司机。
七、履约保证金
在接到成交通知书后，签订合同前，成交人凭中标结果通知书将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交至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指定账户，履约保证金于履约期（服务期）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无服务问题无息全款退还成交人，具体以市财政支付中心拨付为准。
八、其他要求
1.中标人签订合同后应按采购人的各项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所承担事项，不得将项目分包和转让。若合同执行期间因中标方原因（包括并不限于派出的驾驶员为疲劳驾驶或生病的、更换正常上下班用车驾驶员未提前一天通知采购人达到两次以上的、更换正常上下班用车驾驶员时未能安排新的驾驶员跟车熟悉正常上下班用车线路后就安排上岗到达两次以上的），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则采购人有权在合同执行期间以无法履约为由终止合同执行，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及违约责任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如没有依时完成合约规定任务或服务质量达不到要求，如经采购人二次提出书面批评意见后，仍无改进，采购人有权终止合约，并且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3.由于中标人责任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4.如因国家政策等原因，采购人有权全部或部分取消租车业务，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赔偿，中标人应自行考虑风险。

附件1：用车租赁服务询价表：用车时段、线路、车型和最高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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